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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书枠 ，认定 GJG 公司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的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

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１条 “股票或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个会计年

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

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并予以公告 ⋯ ⋯ ”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２款所述 “未按期公告其上市文件或者报送有关报告” 的行为 。

依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２款之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 GJG
公司处以 ５万元罚款 。

（安徽证监局 　凌 　雨）

沈阳 HJ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４年 ，中国证监会对沈阳 HJ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J 公司）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了立案稽查 。经查 ， HJ公司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年存在

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及重大担保事项等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２条有关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者尚未得

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实质” ，第 ６１

条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

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

并予公告 ： ⋯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的规定 ，构

成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有

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背景】

HJ公司是 １９８７年 １２月经沈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沈体改发 〔１９８７〕

９号文批准 ，由原隶属于沈阳市 YJ局的国有大型企业沈阳 HJ厂独家发起 ，采

用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以体改生 〔１９９３〕 ２２７号文批准公司进行规范化股份制企业试点 。 １９９６年 １１

月 ５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３１６ 号文批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

１ ４００万股 ，并于同年 １１月 １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１９９７ 年新疆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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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DL 集团） 收购 HJ 公司法人股 ，成为第一大股东 ，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该公司经沈阳市工商局批准由原沈阳 HJ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沈阳
HJ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二级子公司七个 ，分别为上海 XTH 企业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XTH 公司） 、苏州 TH 企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TH 公司） 、

苏州 MR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R公司） 、上海 HJ 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 HJ美瑞 （苏州） 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 BY 港务有限公司 、沈阳 HJ 材
料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电动工具 、园林机械及合金线材 、棒材等的

生产销售 ，主要产品有 AC 及 DC 电动工具系列 ，农艺园林机械 ，港口装卸 ，

货物堆存 ，船舶服务 ，铜 、镍合金材料制造 ，物业管理 。

【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４年 ，DL 集团利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 HJ公司 、 DF网络传输
科技公司 （以下简称 DF公司） 、上海 XY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XY 公
司） 、上海 CS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S 公司） 、南京 GX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GX公司） 、南京 OC 科贸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OC 公
司） 的便利 ，通过直接划款 、担保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资金挪作他用 。在挪用

的过程中 ，HJ公司未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违法违规事实

（一）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以下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及重大担

保事项

２００４年 ４月 ，XTH 公司为 DF公司在招商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的 ４ ０００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签订质押合同 ；２００４年 ４月 １０日 ， TH 公司
与 XY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 ，向其出借 ４０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１５日 ，XTH 公
司与 XY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 ，向其出借 ２ 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２３日 ，南京

第二 JC公司与 CS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 ，向其出借 １ ５００万元 ； ２００３年 １１ 月

２４日 ，南京第二 JC公司为 OC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鼓楼支行 ５ ０００万元

贷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签订权利质押合同 ； ２００３年 ５月 １５日 ，南京第二 JC
公司与 GX公司签订委托购买国债合同 ，委托 １ ５００万元给 GX公司进行国债投
资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３日 ， TH 公司为苏州 TH 电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
苏州观前支行 ２ ５００万元贷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签订质押合同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日 ， TH 公司为苏州 DW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苏州分行 ５００万元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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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签订质押合同 ； ２００４年 １月 ，MR公司为苏州 TH 电动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苏州观前支行 ６６０万元贷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

签订质押合同 。

（二） 2003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下述 2003年三项关联交易
事项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１５日 ，XTH 公司与 XY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 ，向 XY 公司出
借 ２ 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 ２４日 ，南京第二 JC公司为 OC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南京市鼓楼支行 ５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并签订权利质押合同 ；

２００３年 ５月 １５日 ，南京第二 JC公司与 GX 公司签订委托购买国债合同 ，委托

１ ５００万元给 GX公司进行国债投资 。

二 、违法违规手法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并逃避信息披露监管的

案件 。所谓关联交易 ，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

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交易行为 。由于关联交易的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交

易价格可以操纵 ，从而使得关联交易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用于规避税负 、

转移利润或支付 、取得公司控制权 、形成市场垄断 、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 。实

践中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不当关联交易操纵报表 ，严重损害上市公司投资

者和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正因如此 ，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行为向来十分关注 。在监管压力下 ，上市公司难以从事一些明显的关联交易行

为 。为逃避监管 ，他们往往会使用一些较为隐蔽的手法 。实践中 ，一种典型的

做法就是所谓的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是目前我国最为常见的不当关联交易方式 。在实践中 ，

它又有以下几种具体手法 。

（一） 利用形式上消失但仍具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关联关系进行关

联交易

这种情况下 ，尽管交易双方从名义上看不再是其关联方 ，但实际上在一段

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从而影响交易的公正性 。

（二） 刻意隐瞒或藏匿关联关系

实践中 ，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是 ，找一个过桥公司 ，将一笔关联交易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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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笔非关联交易 ，从而逃避监管 。如上市公司将资产高价出售给非关联方 ，关

联方则通过其他方式弥补非关联方的损失或者干脆再以同样的高价从非关联方

购回资产 ，这两笔交易就成为了非关联交易 。以这种方式 ，上市公司往往可以

逃避监管 ，确认高价出售资产带来的收益 。

（三） 利用潜在关联方 ，通过多重参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隐瞒

关联方关系

重组过程中 ，利用潜在关联方来为公司输血 ，将交易时机选择在正式入主

上市公司前 ，按非公允价格交易 ，交易事项完成后 ，才正式加盟成为关联方 。

因为交易时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联方 ，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对于关联方交易

的监管 。

本案中 ， HJ公司通过隐瞒其与 DF 公司 、 XY 公司 、 CS 公司 、 GX 公司 、

OC公司同受 DL 集团控制 ，实质上属于关联方的情况 ，以逃避披露关联交易信

息的义务 。这种违法违规的做法也即典型的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手法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一 、信息披露制度

HJ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以下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及重大担保事项的
行为 ，不符合以下规定 ：枟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１年修订本）枠 第

７畅３畅５条 “由上市公司控制或持有 ５０％ 以上股份的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视

同上市公司行为 ，其披露标准适用 ７畅３畅８ 、 ７畅３畅９ 、 ７畅３畅１２ 、 ７畅３畅１３ 、 ７畅３畅１４ 条

规定 ；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以其交易标的乘以参股比例或协

议分红比例后的数额 ，适用 ７畅３畅８ 、 ７畅３畅９ 、 ７畅３畅１２ 、 ７畅３畅１３ 、 ７畅３畅１４ 条规定” ；

第 ７畅３畅９条 “上市公司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３００万元至 ３ ０００万元

之间或占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畅５％ ～ ５％ 之间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

签定协议后两个工作日内按照 ７畅３畅１１条的规定进行公告 ，并在下次定期报告中

披露有关交易的详细资料” ；第 ７畅３畅１２ 条 “上市公司拟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

交易总额高于 ３ ０００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的 ，公司董

事会必须在做出决议后两个工作日内报送本所并公告 。 公告的内容应当符合

７畅３畅１１条的规定 。关联交易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任何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当在股东大会上放弃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公司应当在

有关关联交易的公告中特别载明 ：‘此项交易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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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对于此类关联交

易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该交易是否对上市公司有利发表意见 ，同时上市公

司应当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 、合理发表意见 ，

并说明理由 、主要假设及考虑因素 。上市公司应当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

交易的详细资料” ；第 ７畅４畅３条 “上市公司发生重大担保事项 ，应当按照以下要

求予以披露 ： （一） 上市公司不得为本公司的股东 、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股东的

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上市公司为上述公司 、个人以外的法人提供

担保 ，涉及的金额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１０％ 以上的 ，应当及时报告和公告 ； （二） 上市公司根据第 （一） 项规定披露信

息前 ，应当向本所报送相关协议的复印件 ； （三） 对担保事项的披露 ，应当说明

担保协议签署及生效日期 ，债权人名称 ，担保的方式 、期限 、金额 ，担保协议

中的其他重要条款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等 ；被担保人为法人的 ，应当包括企

业名称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

系 ；被担保人为个人的 ，应当包括姓名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

（四） 根据第 （一） 项披露的担保事项 ，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

未履行还款义务的 ，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报告和公告 ； （五） 根据第 （一） 项披露

的担保事项 ，被担保人出现破产 、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事件 ，上市

公司知悉后应当及时报告和公告” ；第 ７畅４畅９条 “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

超过 ５０％ 比例的子公司出现本节所述情形的 ，视同上市公司行为 ，适用本节规

定” 。 HJ公司的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２ 条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 ，

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的事项时

应予以公告的规定 。

二 、证券法规定

公司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未披露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１条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

报告 ，并予公告 ： ⋯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的

规定 。

上述行为均构成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

发行人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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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有傅某 、杨某某 、王某某 、 唐某某 、

安某某和李某等六人 。傅某既是时任 HJ公司董事长 ，又是 XTH 公司 、 TH 公
司 、 MR公司的董事 ，并在 XTH 公司 、 TH 公司 、 MR公司调拨资金事项的子
公司董事会决议中签字 ，对相应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南京第二 JC公
司已就调拨资金的事项书面请示了 HJ公司总部 ， HJ 公司总部予以盖章同意 ，

董事长傅某对此应负相应的责任 。杨某某既是时任 HJ公司董事 ，又是 TH 公
司 、 MR公司的董事 ，并在 TH 公司 、 MR公司调拨资金事项的子公司董事会
决议中签了字 ，对相应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同时 ，在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

上签字的除傅某和杨某某外 ，还有原董事 、现任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王某某 ，

以及原独立董事唐某某 、安某某和李某四人 ，该四人应对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遗漏重

大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负责 。

【定性与处罚】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３日 ，中国证监会根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 ，

以 “证监罚字 〔２００５〕 ２９号” 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

（１） 对 HJ公司处以 ４０万元罚款 ；

（２） 对傅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

（３） 对杨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５万元罚款 ；

（４） 对王某某 、唐某某 、安某某和李某分别给予警告 。

（证监会稽查局 　原 　野）

JL 科技虚假陈述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中国证监会在对衡阳市 JL 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JL
科技） 专项核查中发现 ， JL 科技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 。 ２００５年 ２月 ，中

国证监会对 JL 科技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立案调查 。

经查 ， JL 科技存在如下违法行为 ：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 、 ２００３年年报及 ２００４年

中报中披露虚假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 ；巨额对外担保事项未及时披露 ；大股

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披露不实 ； JL 科技实际控制权转移未及时披露 ； JL
科技总经理长期不在位情况未披露 ；２００２年年报中虚列在建工程 。

JL 科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 ～ ６２条的规定 ，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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